
青龙满族自治县旅游文广领域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2025年版）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实施主体

事项备注
法定实施主体 行使层级 第一责任层级

一、文化旅游领域（13项）

1 对长城的保护和监督行政检查

《秦皇岛市长城保护条例》
第四条第二款：市、县（区）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具体负责辖区内长
城的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市、县（区）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可以委
托文物管理机构实施长城保护的具体工作 。
第十六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以及依法被授权或者委
托承担文物行政执法职能的机构，应当加强长城执法巡查，建立巡查记
录和报告制度。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应当及时查处。发现影响长城安全
的重大事件，应当在2小时内向本级人民政府及上级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
门报告。长城执法巡查应当积极利用遥感监测 、无人机等新技术、新手

文物保护部门 市级、县级 县级

因少部分长城包
含在在经营性景
区内，由公司运
营景区，需入企
检查长城保护情
况。

2 对本市行政区域内旅游市场监督管理行政检查

《秦皇岛市旅游市场条例》
第五条 市、县（区）旅游主管部门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指导、促进旅游市场有序发展，统筹协调旅游市场综合监督管理
工作，组织落实旅游市场监督管理相关政策措施和行业标准 ：
（二）推进旅游市场诚信体系建设，组织旅游市场服务培训和质量评
估，受理、转办旅游服务投诉案件，提高旅游服务质量；
（三）依法查处旅游市场违法行为；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旅游主管部门 市级、县级 县级

3 对营业性演出的监督检查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2008年7月22日国务院令第528号，2016年2月
6日予以修改）
第5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营业性演
出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33条“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营业性演出的监督管理 。演出所在地
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外国的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
政区、台湾地区的文艺表演团体、个人参加的营业性演出和临时搭建舞
台、看台的营业性演出，应当进行实地检查；对其他营业性演出，应当
进行实地抽样检查。”

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县级

4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经营活动的
监督检查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2002年9月29日国务院令第363
号公布，2011年1月8日第一次修订，2016年2月6日第二次修订）
第4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负责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
营单位的设立审批，并负责对依法设立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
单位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

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县级

5 对艺术品经营管理的监督检查

《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文化部令第56号）
第3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负责艺术品进出口经
营活动审批，建立专家委员会，为文化行政部门开展的内容审查、市场
监管相关工作提供专业意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艺术品经营活动的日
常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者依法授权的文化
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对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行为实施
处罚。”

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县级



6 对互联网文化活动的监督检查

《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2003年5月10日文化部令第27号公布，
2017年12月15日文化部令第57号修改）第6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对申请从事经营性互联网
文化活动的单位进行审批，对从事非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的单位进行
备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互联网文化活
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
执法机构对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违反国家有关法规的行为实施处罚 。”

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县级

7
对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机构开展考级活动的监督检
查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2004年7月1日文化部令第31号公布，
2017年12月15日文化部令第57号修订）
第5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负责在本行政区域内贯彻执
行国家关于艺术考级的政策、法规，监督检查艺术考级活动。”

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县级

8 对娱乐场所从事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2006年1月29日国务院令第458号公布，2016年2
月6日国务院令第666号予以修改）
第3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对娱乐场所日常经营活动的
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公安部门负责对娱乐场所消防 、治安状况的监督管
理。”

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县级

9 对旅行社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2013年4月25日主席令第3号）
第83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旅游市场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旅游主管部门 、有关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交
通等执法部门对相关旅游经营行为实施监督检查 。”
第85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有权对下列事项实施监督检
查：
　　（一）经营旅行社业务以及从事导游、领队服务是否取得经营、执
业许可；
　　（二）旅行社的经营行为；
　　（三）导游和领队等旅游从业人员的服务行为 ；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旅游主管部门依照前款规定实施监督检查 ，可以对涉嫌违法的合同
、票据、账簿以及其他资料进行查阅、复制。”
《旅行社条例》（2009年2月20日国务院令第550号公布，2016年2月6日
国务院令第666号第一次修改，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第二次修
改）
第3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管理旅游工作的部门按照职责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旅行社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41条“旅游、工商、价格、商务、外汇等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旅
行社的监督管理，发现违法行为，应当及时予以处理。”
第42条“旅游、工商、价格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告监督检
查的情况。公告的内容包括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颁发 、变更、吊销
、注销情况，旅行社的违法经营行为以及旅行社的诚信记录 、旅游者投
诉信息等。”
第43条“旅行社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旅游者可以向旅游行政管理部
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或者外汇管理部
门投诉，接到投诉的部门应当按照其职责权限及时调查处理 ，并将调查
处理的有关情况告知旅游者。”

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县级



10 对导游人员的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2013年4月25日发布，2016年11月7日修
改）
第83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旅游市场实施监督管理 。”
第85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有权对下列事项实施监督检
查：
　　（一）经营旅行社业务以及从事导游、领队服务是否取得经营、执
业许可；
　　（二）旅行社的经营行为；
　　（三）导游和领队等旅游从业人员的服务行为 ；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旅游主管部门依照前款规定实施监督检查 ，可以对涉嫌违法的合同
、票据、账簿以及其他资料进行查阅、复制。”
《导游人员管理条例》（1999年5月14日国务院令第263号发布，2017年
10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7号修改）
第3条“国家实行全国统一的导游人员资格考试制度 。
　　具有高级中学、中等专业学校或者以上学历，身体健康，具有适应
导游需要的基本知识和语言表达能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可以参加
导游人员资格考试；经考试合格的，由国务院旅游行政部门或者国务院
旅游行政部门委托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旅游行政部门颁发导游
人员资格证书。”
第4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导游活动 ，必须取得导游证。
    取得导游人员资格证书的，经与旅行社订立劳动合同或者在相关旅
游行业组织注册，方可持所订立的劳动合同或者登记证明材料 ，向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旅游行政部门申请领取导游证 。
    导游证的样式规格，由国务院旅游行政部门规定。”

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省级、设区的市级、县级 设区的市级或县级

11 文物购销经营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第四十三条：依法调拨、交换
、借用国有馆藏文物，取得文物的文物收藏单位可以对提供文物的文物
收藏单位给予合理补偿，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制定 。
国有文物收藏单位调拨、交换、出借文物所得的补偿费用，必须用于改
善文物的收藏条件和收集新的文物 ，不得挪作他用；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不得侵占。
调拨、交换、借用的文物必须严格保管，不得丢失、损毁。

文物行政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县级



12 文物拍卖经营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第四十三条：依法调拨、交换
、借用国有馆藏文物，取得文物的文物收藏单位可以对提供文物的文物
收藏单位给予合理补偿，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制定 。
国有文物收藏单位调拨、交换、出借文物所得的补偿费用，必须用于改
善文物的收藏条件和收集新的文物 ，不得挪作他用；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不得侵占。
调拨、交换、借用的文物必须严格保管，不得丢失、损毁。

文物行政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县级

13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三十二条第六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监督检查 ，及时发现问题
隐患，防范安全风险，并督促指导不可移动文物所有人或者使用人履行
保护职责。

文物行政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县级

二、广播电视领域（11项）

1 对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和业务的行政检查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根据2020年
11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修订）第五
条：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的广播电视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广播电视行政管理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 (以下统称广播
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广播电视管理工作 。

广播电视管理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县级

2 对广播电视节目传送机构和业务的行政检查

《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令第12号）第
三条：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以下简称广电总局）负责全国广播电视节目
传送业务的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广播电视节目传
送业务的管理。

广播电视管理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县级

3
对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有线电视付费频道业
务和移动数字电视业务的行政检查

《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
67号,根据2021年3月23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第二批修改的部门规
章的决定》修订）第五条：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负责全国有线广播电视运
营服务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的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工作 。

广播电视管理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县级



4 对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的行政检查

《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61号，根
据2020年10月29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第一批废止和修改的部门规
章的决定》修订）第五条：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对广播电视广告播出活动
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
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全国广播电视广告播出活动的监督管理工
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广播电
视广告播出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广播电视管理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县级

5 对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的行政检查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根据2020年
11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三次修订）
第三十一条：广播电视节目由广播电台、电视台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广
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制作 。广播电台
、电视台不得播放未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的单位制作的广播
电视节目。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

广播电视管理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县级

6 对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的行政检查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56号,根
据2015年8月28日《关于修订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修订）第二
十二条：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依法对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进行实
地检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工作人
员依法进行实地检查时应当主动出示有关证件 。
《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
第6号，根据2021年3月23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第二批修改的部门
规章的决定》修订）第二十条：内容提供服务单位负责审查其内容提供
平台上的节目是否符合本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和版权管理要求 ，并进行
播前审查。内容提供服务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节目审查 、安全播出等节目

广播电视管理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县级

7 对信息网络和公共载体传播视听节目的行政检查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56号,根
据2015年8月28日《关于修订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修订）第三
条：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作为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行业主管
部门，负责对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实施监督管理 ，统筹互联网视听节目
服务的产业发展、行业管理、内容建设和安全监管。国务院信息产业主
管部门作为互联网行业主管部门，依据电信行业管理职责对互联网视听
节目服务实施相应的监督管理。地方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和
地方电信管理机构依据各自职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
单位及接入服务实施相应的监督管理 。
《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
第6号，根据2021年3月23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第二批修改的部门
规章的决定》修订）第三条：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负责全国专网及定向传
播视听节目服务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的监督管理工作 。

广播电视管理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县级

8 对广播电视视频点播节目的行政检查

《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35号，
根据2021年10月8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第三批修改的部门规章的决
定》修订）第三条：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以下简称广电总局）负责
全国视频点播业务的管理，制定全国视频点播业务总体规划，确定视频
点播开办机构的总量、布局。
县级以上地方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视频点播业务的管理 。

广播电视管理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县级



9 对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的行政检查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根据2020年
11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修订）第五
条：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的广播电视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广播电视行政管理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 (以下统称广播
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广播电视管理工作 。
《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管理办法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令第13号）
第三条：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以下简称广电总局）负责全国无线传输覆
盖网的管理工作，根据广播电视的发展需要，负责组织制定全国无线传
输覆盖网规划，审批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业务，指配广播电视专用频
段的频率（以下简称广播电视频率），并对全国无线传输覆盖网进行管
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无线传
输覆盖网的管理工作。

广播电视管理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县级

10 对非法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的行政检查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 》实施细则（广播电影电视部令
第 11 号公布，根据2021年10月9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第四批修改
的部门规章的决定》修订）第二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
门是当地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归口管理部门 ，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的职
责是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实行归口管理 ，审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设
置，组织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生产、销售、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暂行办法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令第60号公布，根据2021年10月9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第四批修改
的部门规章的决定》修订）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
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卫星地面
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

广播电视管理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县级

11
对电视剧（电视动画片）制作机构的制作情况的
行政检查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8月11日国务院令第228号，根据2020年
11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修订）第五
条：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的广播电视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广播电视行政管理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 (以下统称广播
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广播电视管理工作 。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
34号，根据2020年10月29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第一批废止和修改
的部门规章的决定》修订）第三条：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制定
全国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产业的发展规划 、布局和结构，管理、指导、监
督全国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 。县级以上地方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的管理工作 。

广播电视管理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县级


